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长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办法的通知

长府办规〔2022〕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

构：

　　《长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 10月 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长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行为，建立科学、公正的

用人制度，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

行规定》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所属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人员、工勤人员，适用本办法。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以及已经由事业

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单位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事业单位新进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照干部人事管理

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都要

实行公开招聘。

　　第四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贯彻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政府宏观管理与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相

结合，统一规范、分类指导、分级管理。

　　第五条　市人社部门负责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政策制定、

综合管理和监督指导；负责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组织实施。

　　各县（市）区、开发区人社部门负责本辖区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的监督指导和组织实施。

　　第六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应按机构编制部门确定的编制使

用计划，在人社部门核准的岗位数额内进行。

　　第七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采取集中组织、不定期组织或专项招聘

等多种组织形式，通过笔试加面试或直接面试的方法进行。

　　第八条　招聘高层次、高技能、急需紧缺人才及面向应届高校毕业

生开展的专场招聘，可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发布招聘公告，采

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招聘。

第二章 资格条件



　　第九条　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凡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

均可报名应聘。

　　第十条　应聘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具有良好的品行；

　　（四）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

　　（五）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六）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不得设置歧视性、指向性、与

岗位无关的限制性招聘条件。

第三章　招聘程序

　　第十二条　制定招聘计划。招聘计划由事业单位根据岗位职责和工

作需要，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数额和人社部门核准的岗位总量、

结构比例限额内，根据空缺岗位情况科学合理编制。招聘计划需征得主

管部门同意，报编制、人社部门审核。

　　第十三条　审定招聘方案。主管部门在招聘计划内，负责制定本部

门公开招聘方案，并报人社部门审定同意。不得违规不报或事后报告。



　　第十四条　发布招聘公告。各县（市）区、开发区招聘方案、招聘

计划及招聘公告须事先报市人社部门核准，不得擅自组织公开招聘。人

社部门应当在当地主流媒体和指定网站公开发布招聘信息及招聘公告，

公告时间一般不少于 10天。

　　第十五条　报名与资格审查。应聘人员可按人社部门公告要求进行

网上或现场报名。公开招聘资格审查遵循“谁审查谁负责”的原则，由

招聘单位和主管部门按照招聘公告发布的资格条件开展审查。资格审查

工作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

　　第十六条　试题命制。考试命题实行入闱命题制度，确保入闱期间

入闱人员全部与外界信息隔绝。各级人社部门、主管部门要严肃命题制

度，对各自组织的命题安全负责。

　　公开招聘笔试命题由专门考试机构组织专家命题或者委托有资质

的专业考试机构进行命题。

　　公开招聘面试命题采取异地专家命题、从命题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

入闱封闭命题或者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考试机构进行命题。

　　第十七条　笔试。笔试一般由人社部门统一组织实施，也可结合招

聘岗位特点或工作需要由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公共科目笔试主要测试与

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密切相关的、适合通过客观化纸笔测验方式进

行考查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



　　第十八条　确定面试人选。根据笔试成绩，按照由高分到低分的原

则，一般以不低于招聘岗位 1:3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成绩相同或不足

1:3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

　　第十九条　面试。可采取结构化面试、专题答辩、试讲说课、专业

技能测试等方法进行，面试考场实行封闭管理。面试成绩按 100分计算，

合格线为 60分，面试成绩达不到合格线考生，不能确定为拟聘人选。

　　面试考官组成一般为 7人制，设主考官 1人，副主考官 1人，其余

为公派考官。市属事业单位及各县（市）区、开发区组织的公开招聘，

公派考官均由市人社部门采取异地调配或从市面试考官库中随机抽取，

公派考官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每个考官组的 60%。主考官、副主考官及公

派考官均通过抽签方式随机分配到各个考场。

　　第二十条　总成绩确定。总成绩一般由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组成。

普通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50%；专业性较强的岗位，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30%；特

殊专业、特殊技能岗位，笔试成绩可不计入总成绩。笔试、面试成绩具

体占比应在招聘公告中加以明确。

　　第二十一条　体检。按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 1: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

选，成绩相同的，按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确定，仍然并列的，加试面

试。



　　体检一般由人社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在人社部门指定的县级及以上

具有资质的正规医院进行，非指定机构作出的体检结论无效。体检标准

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并结合事业单位实际用人

需求情况确定。对应聘人员身体条件有特殊体检要求的招聘岗位，体检

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考察。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负责对拟聘人员政治思

想、遵纪守法、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以及是否符合岗位规定

的报考资格条件等进行考察。

　　第二十三条　公示。体检、考察合格的，由主管部门将拟聘人选报

人社部门，人社部门在指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体检、

考察和公示不合格的，取消拟聘人员资格。

　　第二十四条　办理聘用手续。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招聘单位及主

管部门将拟聘人选报人社部门核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签订

聘用合同。

　　第二十五条　试用期。公开招聘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

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

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第四章　纪律监督

　　第二十六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行回避制度，按照《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执行。



　　第二十七条　公开招聘工作应当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

开，主动接受社会及有关部门的监督，严格按照招聘办法和工作程序组

织实施。各级人社部门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保

证公开招聘工作的公平公正。

　　第二十八条　严肃公开招聘各项纪律，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

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 35号）及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

对违纪违规违法行为进行认定与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长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人员暂行办法》（长办发〔2015〕9号）同时废止。


